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建字第15號

原      告  天碁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蕭瑋辰  

訴訟代理人  翁顯杰律師

被      告  鴻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俊霖  

訴訟代理人  陳思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壹拾柒萬零陸佰伍拾陸元，及其中新

臺幣柒拾貳萬貳仟肆佰零玖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年四月十日起，其

中新臺幣壹佰叁拾肆萬叁仟零叁拾柒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九月

二十七日起，其餘新臺幣壹拾萬伍仟貳佰壹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

三年二月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柒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壹拾柒萬零陸佰伍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承攬訴外人聯鋼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聯鋼公司）發包之「淡海輕軌運輸系統計畫第一期統包工

程- 機場結構體工程」（下稱系爭結構體工程），被告將其

中之維修工廠構造物開挖、回填等工程分包予原告施作，兩

造於民國107年2月間簽訂工程簡易契約（下稱系爭工程契

約），約定施工數量為實作實算，契約數量僅供參考，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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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數量以原告實際施作並經被告核可之數量為主，惟不得

超過工程總決算數量。原告請款之金額，被告付90％現金

票，其餘10％保留款於工程完成及驗收合格後辦理付款。另

被告原先將系爭結構體工程中之駐車廠開挖、回填等工程委

由訴外人喆興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喆興公司)施作，因喆

興公司中途倒閉，兩造口頭約定自107年1月26日起由原告施

作駐車場開挖、回填等工作，兩造就此部分未簽立書面契約

(以下與系爭工程契約所約定之工程合稱系爭工程)。原告承

攬之系爭工程已全部完工，且經被告驗收合格，並經業主聯

鋼公司驗收合格。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下列未付工程款及保留款：㈠回填土方應

收工程款967,176元：原合約約定數量47,395立方公尺，全

部施作應完成數量為47,125.9立方公尺，原告接續其他廠商

後，實際施作37,274立方公尺，原告最後一期請款數量為2

6,446.51立方公尺，未請款數量為10,828立方公尺，依每立

方公尺新臺幣(下同)80元計算，共866,240元，加計5％營業

稅為909,552元；另計價期別第15期請款時，被告誤植扣款5

7,624元，應返還該扣款金額，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回填

土方之未付工程款967,176元；㈡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

填工作之保留款計1,343,037元。另被告委請原告承租如附

表1所示之機具及鐵板，依民法第312條、第546條第1項、第

2項規定，請求本院擇一判命被告給付附表1所示機具及鐵板

租金544,010元，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號

照片(本院卷㈢第131頁)所示5塊鐵板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

150元。又原告代被告向訴外人南閎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南

閎公司）租用鐵板30片供被告使用，被告並簽立切結書(下

稱系爭切結書)表明原告僅負責代為連絡租用業務，並不負

保管責任，爾後有遺失鐵板，被告應自行負賠償之責任，與

原告無關，原告已陸續將25片鐵板返還南閎公司，被告表示

其餘5片鐵板已遺失，無法返還，依系爭切結書約定，每塊

鐵板50,000元，被告應賠償250,000元等語，求為命：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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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應給付原告3,104,223元，及其中2,944,623元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59,600元自113年2月1日言詞辯論期日

之翌日（即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㈡被告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

9照片所示鐵板5塊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㈢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未要求原告二次施作非契約範圍，係原告為

便捷省錢選擇不同工法，於本非應開挖區域開挖，兩造間並

無委任關係存在。且系爭工程契約項目及單價已包含機具、

設備、人力等各項費用，並未另行一一約定各項開銷多寡，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機具及鐵板租金，顯與系爭工程契約不

符，原告亦未提出相關支出憑證，不知是否有實際支付廠

商。系爭工程原發包予喆興公司施作，喆興公司之合作廠商

沅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沅翰公司）於原告接手系爭工程

前，已就「構造物回填」施作2,163.07立方公尺，且被告未

要求原告施作二次開挖及回填，原告主張施作達37,274立方

公尺部分，應自行舉證。被告與聯鋼公司已於111年9月26日

驗收結算完畢，故被告就原告請求保留款1,343,037元部

分，不爭執保留款數額及請款條件已成就。原告代被告向南

閎公司租用鐵板30片部分，租賃關係存在於原告與南閎公司

間，南閎公司已表示有5片鐵板仍在淡水工地使用中，且自1

11年12月起，轉由地堡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地堡公司）承

租，可知該5片鐵板未遺失，且南閎公司已終止與原告之租

賃關係，並轉由地堡公司承租該5片鐵板，原告請求被告返

還或賠償5片鐵板，並無理由。另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如附

表2所示之瑕疵，被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31條、第

226條規定請求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

係請求原告給付，其中附表2編號6部分，得另依系爭工程契

約施工品質第2點、民法第495條規定，請求原告負損害賠償

責任，爰為抵銷抗辯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

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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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協同兩造彙整不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㈢第123、125、1

33至134頁)：

　　㈠被告承攬聯鋼公司發包之系爭結構體工程（本院卷㈡第19

至22頁），被告將其中之維修工廠構造物開挖、回填等工

程分包予原告施作，兩造並於107年2月間簽訂系爭工程契

約（審建卷第15至17頁）。

　　㈡被告原將系爭結構體工程中之駐車廠開挖、回填等工程委

由喆興公司施作（本院卷㈡第23、25頁），因喆興公司中

途倒閉，兩造口頭約定自107年1月26日起由原告施作駐車

場開挖、回填等工作，兩造就此部分未簽立書面契約。

　　㈢原告自107年3月起至108年9月止，每月均提送工程計價單

記載請款項目、數量及金額，並備具發票向被告請款，共

計20期，其內容除記載構造物開挖、回填、鋼筋組立及綁

紮外，另記載機具租賃、駐車廠鋼筋點工、鐵板吊運費及

鐵板租賃（單價30元、共30片）等工項，至第20期時記載

保留款累計1,343,037元，其中自107年12月起未向被告請

求鋼筋及綁紮費用（本院卷㈠第157至194頁）。

　　㈣兩造不爭執原證1至原證12（審建卷第15至93頁）形式上

之真正。

　　㈤被告與聯鋼公司已於111年9月26日辦理結算驗收，合約結

算書第12頁扣款清單之扣款說明欄記載「工程清潔、施工

及代工等費用回沖3,895,857元」（參本院卷㈠第345至35

6頁）。

四、本件爭執事項：

　　㈠原告依民法第312條、第546條第1項、第2項規定，擇一請

求被告給付附表1所示之機具及鐵板租金，共計544,010

元，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號照片(本院

卷㈢第131頁)所示5塊鐵板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

有無理由？

附表1：

編號 期間 項目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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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賠償遺失5塊鐵板之損害25

0,000元，有無理由？

　　㈢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回填土方工程款967,176元，有無理由？

　　㈣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之工程保留款1,343,037

元，有無理由？

　　㈤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附表2所示之損害賠償或不當得利債

權共647,430元，並以之對原告本件請求為抵銷，有無理

由？

附表2：

1-1 108年6月 PC-300-5挖土機、PC138-US挖土機

等機具租金106,500元（未稅）

140,175元

（已含5％營業稅）

1-2 鐵板租金27,000元（未稅）

2-1 108年7月 PC-300-5挖土機、PC138-US挖土機

等機具租金108,000元（未稅）

141,225元

（已含5％營業稅）

2-2 鐵板租金26,500元（未稅）

3 108年8月 鐵板租金9,300元（未稅） 9,765元

（已含5％營業稅）

4 108年9月 鐵板租金9,000元（未稅） 9,450元

（已含5％營業稅）

5 108年10月至110年1月 鐵板租金 83,795元

6 110年2月1日起

至112年12月31日止

鐵板租金 159,600元

合計 544,010元

編號 項目 金額

1 聯鋼公司於108年1月25日代為購買鋼筋保護套，而向被告扣款 8,000元

2 原告於108年1月間鋼筋綁紮出工不正常，由聯鋼公司代為雇工

施作，而向被告扣款

323,700元

3 原告於108年7月間鋼筋綁紮出工不正常，由聯鋼公司代為雇工

施作，而向被告扣款

134,400元

4 聯鋼公司於108年5月28日支出代清運生活廢棄物處理費用，而

向被告扣款

7,147元

5 原告未施作1樓鋼筋切除、樓梯鋼筋切除、設置維修工廠保護套 3,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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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民法第312條、第546條第1項、第2項規定，擇一請

求被告給付附表1所示之機具及鐵板租金，共計544,010

元，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號照片所

示5塊鐵板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有無理由？

　　　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

償還之，並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民法第546條第1項定

有明文。

　　　⒉依證人蕭國文即原告之員工證述：我有替被告租用鋼

板，被告的羅嘉明主任跟我講幫被告代租鋼板的事情。

羅嘉明主任要求原告做維修工廠及駐車廠之二次開挖及

回填。(問：羅嘉明請證人幫忙租用鋼板，以及施作維

修工廠及駐車廠二次開挖及回填，證人當時有無跟他反

應這是契約外的事情？)有，我有反應等語(本院卷㈠第

373、375頁)，以及證人羅嘉明即被告之工地主任證

述：「【問：（提示審建卷第19至35頁）這些文件上所

載之費用是否是應該由被告施作，被告委請原告施作的

工作？】是。這部分的工作是二次回填、二次施作的工

等工作，由聯鋼公司代為雇工施作，而向被告扣款

6 初勘缺失機廠維修工廠無障礙廁所天花板上方外露鋼筋牆面水

泥砂漿粉刷，致聯鋼公司向被告扣款

6,800元

7 聯鋼公司於108年5月10日、同年月28日代為清除垃圾、酒罐、

菸蒂、施工材料、鐵釘、鋼筋廢料、模板廢料等廢棄物，而向

被告扣款

8,733元

8 機廠維修工廠土方密度測試 34,500元

9 同上 4,500元

10 同上 18,000元

11 同上 36,000元

12 駐車場軌道區土壤試驗 60,000元

13 聯鋼公司於107年7月3日代為購買鋼筋保護套，而向被告扣款 2,250元

合計 647,4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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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這些文件當中的發票我沒有辦法答覆，因為我沒有

辦法計算金額，其中第19、21、23、25、29、31、33頁

的簽單是被告請原告點工、點機的工作，上面也有我的

簽名，其中只有第25、29頁的鐵板租賃表沒有我的簽

名。」、「(問：系爭切結書上的簽名是否是證人所簽

署？)是我簽的。」、「【問：（提示審建卷第19至35

頁）這些文件上記載了挖土機、鐵板，與證人剛才陳述

二次施工、二次回填有無關聯？為何二次施工、二次回

填要使用這些機具及工具？】兩造之間的合約只有約定

原告應該要施作開挖及回填。這些文件上所指的二次施

工及回填，當時施工的實際狀況是車子要進入地下的維

修坑及其內月台時，必須往地下開挖斜坡，但是斜坡、

維修坑及其內的月台並非水平面，施工方法上不能夠先

挖斜坡、築砌維修坑及月台，否則無法夯實，必須由原

告將原來的合約所約定開挖或回填的工作施作完畢且夯

實之後，被告在將前述挖斜坡、築砌維修坑及月台等等

的工作再分別點工、點機來處理，這些工作不在原來兩

造間合約的範圍內。」、「(問：請問二次施工、二次

回填， 被告是何人指示原告施作？)我有問過陳威良經

理，說這些工作已經超過合約的範圍了，是要找誰來施

作，是否要找原廠商，陳威良有指示我去找原廠商天碁

實業公司。」；我當時當面詢問陳威良，他立刻答覆

我；陳威良是公司經理，他的權力可以決定誰施作等語

(同上卷第425至429頁)，再參諸機具租賃明細表(有蓋

用被告工務所章)、機具租賃簽收單及羅嘉明簽名之系

爭切結書(審建卷第19至23、93頁)，及南閎公司有關鐵

板出租事宜之陳報狀(本院卷㈢第101頁)，足證被告指

示原告施作超出原契約範圍之二次開挖及回填，並委託

原告為其承租挖土機等機具及鐵板，依民法第546條第1

項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⑴挖土機等機具費用214,

500元，加計營業稅後為225,225元，以及⑵108年6月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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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租金28,350元【6月租金以30片及南閎公司陳報狀記

載每片鐵板每日租金30元計算，共27,000元，加計營業

稅後為28,350元】、108年7月鐵板租金19,825元【依原

告提出之鐵板租借憑單及南閎公司出具之鐵板變動表

(審建卷第95至97頁、本院卷㈢第69頁)記載，原告於10

8年7月1日至16日承租30片鐵板，同年月17日至31日承

租10片鐵板，以每片租金30元計算，共18,900元(計算

式：30×30×16＋30×10×15＝18,900)，加計營業稅後為1

9,825元】、自108年8月至111年11月止之鐵板租金205,

674元，合計479,074元。雖上開南閎公司陳報狀僅記載

原告已繳付自108年8月起至111年11月間之鐵板租金，

未記載原告是否已付108年6、7月之租金，惟此係因本

院函詢有關原告交付租金範圍僅詢問自108年8月起之租

金(同上卷第91頁)所致，爰審酌南閎公司陳報狀記載原

告自107年10月起至111年11月止向南閎公司承租鐵板，

原告有繳納自108年8月至111年11月止之租金，衡情原

告自無可能僅就108年6月至7月兩個月租金未交付南閎

公司，應認原告已向南閎公司給付上開2個月之租金。

從而，原告為被告處理承租上開機具及鐵板之事務，並

支出租金479,074元，自得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償還。本院已依上揭規定准許原告前揭請求，

自毋庸再審究原告依民法第312條規定之請求。

　　　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12月起至返還該5片鐵板之日

止之租金部分，依南閎公司陳報狀記載：自111年12月

起，淡水工地剩餘5片鐵板轉由地堡公司承租，目前仍

持續承租中有給付租金款項等語(本院卷㈢第101頁)，

足見原告自111年12月起未向南閎公司承租該5片鐵板，

且未支付租金，原告依民法312條、第546條第1、2項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此段期間之鐵板租金，即無理由。原

告雖稱因其停業，為管理稅務，另行設立地堡公司處理

統一發票事宜，南閎公司對地堡公司開立租金發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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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查原告與地堡公司為各自獨立之法人，依南閎公司

陳報狀所載其於111年12月起係將鐵板出租地堡公司，

並非原告，原告上開主張即無足採。

　　㈡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賠償遺失5塊鐵板之損害25

0,000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遺失5塊鐵板等語，為被告所否認。再依南

閎公司陳報狀記載：自111年12月起，淡水工地剩餘5片鐵

板轉由地堡公司承租，目前仍持續承租中，有給付租金款

項等語(本院卷㈢第101頁)，亦難認原告所述被告遺失5塊

鐵板一節屬實，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遺失5塊鐵板之損害2

50,000元，即無理由。　　

　　㈢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回填土方工程款967,176元，有無理由？

　　　查系爭工程契約就構造物回填約定數量為47,395立方公

尺，單價每立方公尺80元，惟於工程總價明載「以實作實

算計」，並於備註欄約定：「⒉本工程為實作實算，以上

數量僅供參考，最終結算數量以乙方(即原告)實際施作並

經甲方(即被告)核可之數量為主。」，復於該契約之「一

般說明」約定：「乙方實際施作並經甲方核可之數量為主

計算，惟數量不超過工程總決算數量」，有系爭工程契約

在卷可稽(審建卷第15頁)。參酌證人蕭國文即原告之員工

證述：原告負責施作駐車廠、維修工廠、警衛室這3處之

土方開挖及回填，以及土木軌道工廠、物品儲存倉庫之土

方回填，原告沒有施作變電站、危險及廢棄物倉庫之土方

開挖及回填，亦無施作土木軌道工廠、物品儲存倉庫之土

方開挖等語(本院卷㈠第371頁)，以聯鋼公司與被告進行

結算驗收所作成之合約結算書所附第17期(即最終期)工程

估驗單(不含稅)-估驗細目所載「駐車廠」、「維修工

廠」、「土木軌道工廠」、「物品儲存倉庫」、「警衛

室」之「構造物回填」中之「合計完成數量」加總計算，

共施作39,400.1立方公尺(計算式：15,390.1＋19,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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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42＋14＋2,461＝39,400.1)(本院卷㈠第350至354

頁)。被告抗辯系爭工程原發包予喆興公司施作，喆興公

司之合作廠商沅翰公司於原告接手系爭工程之前就「構造

物回填」已施作2,163.07立方公尺，並提出沅翰、喆興公

司出具之累積完成詳細表為證(本院卷㈡第27頁)，應屬可

採，經扣除沅翰公司施作之2,163.07立方公尺，原告施作

完成之「構造物回填」數量為37,237.03立方公尺，再扣

除被告所不爭執已計價予原告之數量26,446.51立方公

尺，原告尚得請求被告給付構造物回填10,790.52立方公

尺之工程款，以前述每立方公尺單價80元計算，共863,24

1.6元，加計營業稅後為906,40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另

被告於原告在第15期時請款時誤扣57,624元一節，為被告

所不爭(本院卷㈡第13頁)，再計入此金額後，原告得請求

構造物回填工程款964,028元，逾此金額部分，則不應准

許。

　　㈣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之工程保留款1,343,037

元，有無理由？

　　　觀諸系爭工程契約「請款階段」約定：「請款金額付90％

現金票，保留款10％，並於裝修工程完成及驗收合格後辦

理付款。」等語(審建卷第17頁）。查被告不爭執原告主

張之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之工程保留款金額為1,34

3,037元（本院卷㈡第10頁)，雖兩造間未辦理驗收程序，

惟被告與聯鋼公司已於111年9月26日辦理結算驗收，有被

告提出之合約結算書附卷足憑(本院卷㈠第345頁)，該結

算書上勾選「本工程經業主驗收並領取尾款」，足認原告

所承作之系爭工程於111年9月26日驗收合格，被告亦自陳

其與聯鋼公司於111年9月26日辦理結算驗收，自該日翌日

起，原告對被告之保留款請求權已屆清償期等語(本院卷

㈢第15頁)。從而，被告對原告所負給付保留款之債務，

於111年9月26日履行期限已屆至，被告卻未給付，自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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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期限屆至之翌日即111年9月27日起負遲延責任，而原

告亦同意以111年9月27日作為保留款之法定遲延利息起算

日（本院卷㈢第267頁)。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留款

1,343,037元，併計自111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

遲延利息，核屬有據。

　　㈤綜上說明，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2,786,139元(計算式：47

9,074＋964,028＋1,343,037＝2,786,139)。按給付無確

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

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

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

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

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留款1,343,03

7元之法定遲延利息自111年9月27日起算，已如前述。原

告訴之聲明第1項：「被告應給付原告3,104,223元，及其

中2,944,62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59,600元

自113年2月1日言詞辯論期日之翌日（即113年2月2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其中15

9,600元係自110年2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鐵板租

金，本院僅准許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至111年11月30日為止

之租金，則以原告自110年2月1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承

租5片鐵板，以每日每片租金30元計算，此段期間發生之

租金為105,210元(計算式：30元×5×668日＝100,200，加

計營業稅後為105,210)，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鐵板租

金253,849元中，其中148,639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10年4月10日(審建卷第129頁)起算法定遲延利息，其餘1

05,210元自113年2月2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是原告得請

求被告給付2,786,139元，及其中1,337,892元(計算式：

2,786,139－1,343,037－105,210＝1,337,892)自起訴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4月10日(審建卷第129頁)起，其中

1,343,037元(保留款)自111年9月27日起，暨其餘105,210

元自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㈥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附表2所示損害賠償或不當得利債權

共647,430元，並以之對原告本件請求為抵銷，有無理

由？

　　　被告所為如附表2之抵銷抗辯，其中615,483元之抗辯為有

理由，其餘為無理由(如附表2-1「本院之認定」所載)，

經抵銷後，原告尚得請求被告給付2,170,656元(計算式：

2,786,139－615,483＝2,170,656)，及其中722,409元自1

10年4月10日起，其中1,343,037元自111年9月27日起，暨

其餘105,210元自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

延利息。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170,656元，及其中722,409

元自110年4月10日起，其中1,343,037元自111年9月27日

起，暨其餘105,210元自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各自陳明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

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另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

行之聲請，則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敘。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第79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工程法庭法　官　許慧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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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禹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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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建字第15號
原      告  天碁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瑋辰  
訴訟代理人  翁顯杰律師
被      告  鴻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俊霖  
訴訟代理人  陳思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壹拾柒萬零陸佰伍拾陸元，及其中新臺幣柒拾貳萬貳仟肆佰零玖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年四月十日起，其中新臺幣壹佰叁拾肆萬叁仟零叁拾柒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起，其餘新臺幣壹拾萬伍仟貳佰壹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柒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壹拾柒萬零陸佰伍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承攬訴外人聯鋼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鋼公司）發包之「淡海輕軌運輸系統計畫第一期統包工程- 機場結構體工程」（下稱系爭結構體工程），被告將其中之維修工廠構造物開挖、回填等工程分包予原告施作，兩造於民國107年2月間簽訂工程簡易契約（下稱系爭工程契約），約定施工數量為實作實算，契約數量僅供參考，最終結算數量以原告實際施作並經被告核可之數量為主，惟不得超過工程總決算數量。原告請款之金額，被告付90％現金票，其餘10％保留款於工程完成及驗收合格後辦理付款。另被告原先將系爭結構體工程中之駐車廠開挖、回填等工程委由訴外人喆興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喆興公司)施作，因喆興公司中途倒閉，兩造口頭約定自107年1月26日起由原告施作駐車場開挖、回填等工作，兩造就此部分未簽立書面契約(以下與系爭工程契約所約定之工程合稱系爭工程)。原告承攬之系爭工程已全部完工，且經被告驗收合格，並經業主聯鋼公司驗收合格。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下列未付工程款及保留款：㈠回填土方應收工程款967,176元：原合約約定數量47,395立方公尺，全部施作應完成數量為47,125.9立方公尺，原告接續其他廠商後，實際施作37,274立方公尺，原告最後一期請款數量為26,446.51立方公尺，未請款數量為10,828立方公尺，依每立方公尺新臺幣(下同)80元計算，共866,240元，加計5％營業稅為909,552元；另計價期別第15期請款時，被告誤植扣款57,624元，應返還該扣款金額，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回填土方之未付工程款967,176元；㈡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工作之保留款計1,343,037元。另被告委請原告承租如附表1所示之機具及鐵板，依民法第312條、第54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本院擇一判命被告給付附表1所示機具及鐵板租金544,010元，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號照片(本院卷㈢第131頁)所示5塊鐵板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又原告代被告向訴外人南閎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南閎公司）租用鐵板30片供被告使用，被告並簽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表明原告僅負責代為連絡租用業務，並不負保管責任，爾後有遺失鐵板，被告應自行負賠償之責任，與原告無關，原告已陸續將25片鐵板返還南閎公司，被告表示其餘5片鐵板已遺失，無法返還，依系爭切結書約定，每塊鐵板50,000元，被告應賠償250,000元等語，求為命：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104,223元，及其中2,944,62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59,600元自113年2月1日言詞辯論期日之翌日（即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照片所示鐵板5塊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未要求原告二次施作非契約範圍，係原告為便捷省錢選擇不同工法，於本非應開挖區域開挖，兩造間並無委任關係存在。且系爭工程契約項目及單價已包含機具、設備、人力等各項費用，並未另行一一約定各項開銷多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機具及鐵板租金，顯與系爭工程契約不符，原告亦未提出相關支出憑證，不知是否有實際支付廠商。系爭工程原發包予喆興公司施作，喆興公司之合作廠商沅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沅翰公司）於原告接手系爭工程前，已就「構造物回填」施作2,163.07立方公尺，且被告未要求原告施作二次開挖及回填，原告主張施作達37,274立方公尺部分，應自行舉證。被告與聯鋼公司已於111年9月26日驗收結算完畢，故被告就原告請求保留款1,343,037元部分，不爭執保留款數額及請款條件已成就。原告代被告向南閎公司租用鐵板30片部分，租賃關係存在於原告與南閎公司間，南閎公司已表示有5片鐵板仍在淡水工地使用中，且自111年12月起，轉由地堡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地堡公司）承租，可知該5片鐵板未遺失，且南閎公司已終止與原告之租賃關係，並轉由地堡公司承租該5片鐵板，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或賠償5片鐵板，並無理由。另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如附表2所示之瑕疵，被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31條、第226條規定請求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原告給付，其中附表2編號6部分，得另依系爭工程契約施工品質第2點、民法第495條規定，請求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爰為抵銷抗辯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協同兩造彙整不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㈢第123、125、133至134頁)：
　　㈠被告承攬聯鋼公司發包之系爭結構體工程（本院卷㈡第19至22頁），被告將其中之維修工廠構造物開挖、回填等工程分包予原告施作，兩造並於107年2月間簽訂系爭工程契約（審建卷第15至17頁）。
　　㈡被告原將系爭結構體工程中之駐車廠開挖、回填等工程委由喆興公司施作（本院卷㈡第23、25頁），因喆興公司中途倒閉，兩造口頭約定自107年1月26日起由原告施作駐車場開挖、回填等工作，兩造就此部分未簽立書面契約。
　　㈢原告自107年3月起至108年9月止，每月均提送工程計價單記載請款項目、數量及金額，並備具發票向被告請款，共計20期，其內容除記載構造物開挖、回填、鋼筋組立及綁紮外，另記載機具租賃、駐車廠鋼筋點工、鐵板吊運費及鐵板租賃（單價30元、共30片）等工項，至第20期時記載保留款累計1,343,037元，其中自107年12月起未向被告請求鋼筋及綁紮費用（本院卷㈠第157至194頁）。
　　㈣兩造不爭執原證1至原證12（審建卷第15至93頁）形式上之真正。
　　㈤被告與聯鋼公司已於111年9月26日辦理結算驗收，合約結算書第12頁扣款清單之扣款說明欄記載「工程清潔、施工及代工等費用回沖3,895,857元」（參本院卷㈠第345至356頁）。
四、本件爭執事項：
　　㈠原告依民法第312條、第546條第1項、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附表1所示之機具及鐵板租金，共計544,010元，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號照片(本院卷㈢第131頁)所示5塊鐵板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有無理由？
附表1：
		編號

		期間

		項目

		金額



		1-1

		108年6月

		PC-300-5挖土機、PC138-US挖土機等機具租金106,500元（未稅）

		140,175元
（已含5％營業稅）



		1-2

		


		鐵板租金27,000元（未稅）

		




		2-1

		108年7月

		PC-300-5挖土機、PC138-US挖土機等機具租金108,000元（未稅）

		141,225元
（已含5％營業稅）



		2-2

		


		鐵板租金26,500元（未稅）

		




		3

		108年8月

		鐵板租金9,300元（未稅）

		9,765元
（已含5％營業稅）



		4

		108年9月

		鐵板租金9,000元（未稅）

		9,450元
（已含5％營業稅）



		5

		108年10月至110年1月

		鐵板租金

		83,795元



		6

		110年2月1日起
至112年12月31日止

		鐵板租金

		159,600元



		


		


		合計

		544,010元







　　㈡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賠償遺失5塊鐵板之損害250,000元，有無理由？
　　㈢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回填土方工程款967,176元，有無理由？
　　㈣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之工程保留款1,343,037元，有無理由？
　　㈤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附表2所示之損害賠償或不當得利債權共647,430元，並以之對原告本件請求為抵銷，有無理由？
附表2：
		編號

		項目

		金額



		1

		聯鋼公司於108年1月25日代為購買鋼筋保護套，而向被告扣款

		8,000元



		2

		原告於108年1月間鋼筋綁紮出工不正常，由聯鋼公司代為雇工施作，而向被告扣款

		323,700元



		3

		原告於108年7月間鋼筋綁紮出工不正常，由聯鋼公司代為雇工施作，而向被告扣款

		134,400元



		4

		聯鋼公司於108年5月28日支出代清運生活廢棄物處理費用，而向被告扣款

		7,147元



		5

		原告未施作1樓鋼筋切除、樓梯鋼筋切除、設置維修工廠保護套等工作，由聯鋼公司代為雇工施作，而向被告扣款

		3,400元



		6

		初勘缺失機廠維修工廠無障礙廁所天花板上方外露鋼筋牆面水泥砂漿粉刷，致聯鋼公司向被告扣款

		6,800元



		7

		聯鋼公司於108年5月10日、同年月28日代為清除垃圾、酒罐、菸蒂、施工材料、鐵釘、鋼筋廢料、模板廢料等廢棄物，而向被告扣款

		8,733元



		8

		機廠維修工廠土方密度測試

		34,500元



		9

		同上

		4,500元



		10

		同上

		18,000元



		11

		同上

		36,000元



		12

		駐車場軌道區土壤試驗

		60,000元



		13

		聯鋼公司於107年7月3日代為購買鋼筋保護套，而向被告扣款

		2,250元



		


		合計

		647,430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民法第312條、第546條第1項、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附表1所示之機具及鐵板租金，共計544,010元，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號照片所示5塊鐵板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有無理由？
　　　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償還之，並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民法第546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依證人蕭國文即原告之員工證述：我有替被告租用鋼板，被告的羅嘉明主任跟我講幫被告代租鋼板的事情。羅嘉明主任要求原告做維修工廠及駐車廠之二次開挖及回填。(問：羅嘉明請證人幫忙租用鋼板，以及施作維修工廠及駐車廠二次開挖及回填，證人當時有無跟他反應這是契約外的事情？)有，我有反應等語(本院卷㈠第373、375頁)，以及證人羅嘉明即被告之工地主任證述：「【問：（提示審建卷第19至35頁）這些文件上所載之費用是否是應該由被告施作，被告委請原告施作的工作？】是。這部分的工作是二次回填、二次施作的工作。這些文件當中的發票我沒有辦法答覆，因為我沒有辦法計算金額，其中第19、21、23、25、29、31、33頁的簽單是被告請原告點工、點機的工作，上面也有我的簽名，其中只有第25、29頁的鐵板租賃表沒有我的簽名。」、「(問：系爭切結書上的簽名是否是證人所簽署？)是我簽的。」、「【問：（提示審建卷第19至35頁）這些文件上記載了挖土機、鐵板，與證人剛才陳述二次施工、二次回填有無關聯？為何二次施工、二次回填要使用這些機具及工具？】兩造之間的合約只有約定原告應該要施作開挖及回填。這些文件上所指的二次施工及回填，當時施工的實際狀況是車子要進入地下的維修坑及其內月台時，必須往地下開挖斜坡，但是斜坡、維修坑及其內的月台並非水平面，施工方法上不能夠先挖斜坡、築砌維修坑及月台，否則無法夯實，必須由原告將原來的合約所約定開挖或回填的工作施作完畢且夯實之後，被告在將前述挖斜坡、築砌維修坑及月台等等的工作再分別點工、點機來處理，這些工作不在原來兩造間合約的範圍內。」、「(問：請問二次施工、二次回填， 被告是何人指示原告施作？)我有問過陳威良經理，說這些工作已經超過合約的範圍了，是要找誰來施作，是否要找原廠商，陳威良有指示我去找原廠商天碁實業公司。」；我當時當面詢問陳威良，他立刻答覆我；陳威良是公司經理，他的權力可以決定誰施作等語(同上卷第425至429頁)，再參諸機具租賃明細表(有蓋用被告工務所章)、機具租賃簽收單及羅嘉明簽名之系爭切結書(審建卷第19至23、93頁)，及南閎公司有關鐵板出租事宜之陳報狀(本院卷㈢第101頁)，足證被告指示原告施作超出原契約範圍之二次開挖及回填，並委託原告為其承租挖土機等機具及鐵板，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⑴挖土機等機具費用214,500元，加計營業稅後為225,225元，以及⑵108年6月鐵板租金28,350元【6月租金以30片及南閎公司陳報狀記載每片鐵板每日租金30元計算，共27,000元，加計營業稅後為28,350元】、108年7月鐵板租金19,825元【依原告提出之鐵板租借憑單及南閎公司出具之鐵板變動表(審建卷第95至97頁、本院卷㈢第69頁)記載，原告於108年7月1日至16日承租30片鐵板，同年月17日至31日承租10片鐵板，以每片租金30元計算，共18,900元(計算式：30×30×16＋30×10×15＝18,900)，加計營業稅後為19,825元】、自108年8月至111年11月止之鐵板租金205,674元，合計479,074元。雖上開南閎公司陳報狀僅記載原告已繳付自108年8月起至111年11月間之鐵板租金，未記載原告是否已付108年6、7月之租金，惟此係因本院函詢有關原告交付租金範圍僅詢問自108年8月起之租金(同上卷第91頁)所致，爰審酌南閎公司陳報狀記載原告自107年10月起至111年11月止向南閎公司承租鐵板，原告有繳納自108年8月至111年11月止之租金，衡情原告自無可能僅就108年6月至7月兩個月租金未交付南閎公司，應認原告已向南閎公司給付上開2個月之租金。從而，原告為被告處理承租上開機具及鐵板之事務，並支出租金479,074元，自得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償還。本院已依上揭規定准許原告前揭請求，自毋庸再審究原告依民法第312條規定之請求。
　　　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12月起至返還該5片鐵板之日止之租金部分，依南閎公司陳報狀記載：自111年12月起，淡水工地剩餘5片鐵板轉由地堡公司承租，目前仍持續承租中有給付租金款項等語(本院卷㈢第101頁)，足見原告自111年12月起未向南閎公司承租該5片鐵板，且未支付租金，原告依民法312條、第546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此段期間之鐵板租金，即無理由。原告雖稱因其停業，為管理稅務，另行設立地堡公司處理統一發票事宜，南閎公司對地堡公司開立租金發票等語，查原告與地堡公司為各自獨立之法人，依南閎公司陳報狀所載其於111年12月起係將鐵板出租地堡公司，並非原告，原告上開主張即無足採。
　　㈡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賠償遺失5塊鐵板之損害250,000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遺失5塊鐵板等語，為被告所否認。再依南閎公司陳報狀記載：自111年12月起，淡水工地剩餘5片鐵板轉由地堡公司承租，目前仍持續承租中，有給付租金款項等語(本院卷㈢第101頁)，亦難認原告所述被告遺失5塊鐵板一節屬實，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遺失5塊鐵板之損害250,000元，即無理由。　　
　　㈢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回填土方工程款967,176元，有無理由？
　　　查系爭工程契約就構造物回填約定數量為47,395立方公尺，單價每立方公尺80元，惟於工程總價明載「以實作實算計」，並於備註欄約定：「⒉本工程為實作實算，以上數量僅供參考，最終結算數量以乙方(即原告)實際施作並經甲方(即被告)核可之數量為主。」，復於該契約之「一般說明」約定：「乙方實際施作並經甲方核可之數量為主計算，惟數量不超過工程總決算數量」，有系爭工程契約在卷可稽(審建卷第15頁)。參酌證人蕭國文即原告之員工證述：原告負責施作駐車廠、維修工廠、警衛室這3處之土方開挖及回填，以及土木軌道工廠、物品儲存倉庫之土方回填，原告沒有施作變電站、危險及廢棄物倉庫之土方開挖及回填，亦無施作土木軌道工廠、物品儲存倉庫之土方開挖等語(本院卷㈠第371頁)，以聯鋼公司與被告進行結算驗收所作成之合約結算書所附第17期(即最終期)工程估驗單(不含稅)-估驗細目所載「駐車廠」、「維修工廠」、「土木軌道工廠」、「物品儲存倉庫」、「警衛室」之「構造物回填」中之「合計完成數量」加總計算，共施作39,400.1立方公尺(計算式：15,390.1＋19,532＋461＋1,542＋14＋2,461＝39,400.1)(本院卷㈠第350至354頁)。被告抗辯系爭工程原發包予喆興公司施作，喆興公司之合作廠商沅翰公司於原告接手系爭工程之前就「構造物回填」已施作2,163.07立方公尺，並提出沅翰、喆興公司出具之累積完成詳細表為證(本院卷㈡第27頁)，應屬可採，經扣除沅翰公司施作之2,163.07立方公尺，原告施作完成之「構造物回填」數量為37,237.03立方公尺，再扣除被告所不爭執已計價予原告之數量26,446.51立方公尺，原告尚得請求被告給付構造物回填10,790.52立方公尺之工程款，以前述每立方公尺單價80元計算，共863,241.6元，加計營業稅後為906,40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另被告於原告在第15期時請款時誤扣57,624元一節，為被告所不爭(本院卷㈡第13頁)，再計入此金額後，原告得請求構造物回填工程款964,028元，逾此金額部分，則不應准許。
　　㈣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之工程保留款1,343,037元，有無理由？
　　　觀諸系爭工程契約「請款階段」約定：「請款金額付90％現金票，保留款10％，並於裝修工程完成及驗收合格後辦理付款。」等語(審建卷第17頁）。查被告不爭執原告主張之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之工程保留款金額為1,343,037元（本院卷㈡第10頁)，雖兩造間未辦理驗收程序，惟被告與聯鋼公司已於111年9月26日辦理結算驗收，有被告提出之合約結算書附卷足憑(本院卷㈠第345頁)，該結算書上勾選「本工程經業主驗收並領取尾款」，足認原告所承作之系爭工程於111年9月26日驗收合格，被告亦自陳其與聯鋼公司於111年9月26日辦理結算驗收，自該日翌日起，原告對被告之保留款請求權已屆清償期等語(本院卷㈢第15頁)。從而，被告對原告所負給付保留款之債務，於111年9月26日履行期限已屆至，被告卻未給付，自應自履行期限屆至之翌日即111年9月27日起負遲延責任，而原告亦同意以111年9月27日作為保留款之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本院卷㈢第267頁)。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留款1,343,037元，併計自111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核屬有據。
　　㈤綜上說明，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2,786,139元(計算式：479,074＋964,028＋1,343,037＝2,786,139)。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留款1,343,037元之法定遲延利息自111年9月27日起算，已如前述。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被告應給付原告3,104,223元，及其中2,944,62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59,600元自113年2月1日言詞辯論期日之翌日（即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其中159,600元係自110年2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鐵板租金，本院僅准許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至111年11月30日為止之租金，則以原告自110年2月1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承租5片鐵板，以每日每片租金30元計算，此段期間發生之租金為105,210元(計算式：30元×5×668日＝100,200，加計營業稅後為105,210)，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鐵板租金253,849元中，其中148,639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4月10日(審建卷第129頁)起算法定遲延利息，其餘105,210元自113年2月2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是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2,786,139元，及其中1,337,892元(計算式：2,786,139－1,343,037－105,210＝1,337,892)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4月10日(審建卷第129頁)起，其中1,343,037元(保留款)自111年9月27日起，暨其餘105,210元自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㈥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附表2所示損害賠償或不當得利債權共647,430元，並以之對原告本件請求為抵銷，有無理由？
　　　被告所為如附表2之抵銷抗辯，其中615,483元之抗辯為有理由，其餘為無理由(如附表2-1「本院之認定」所載)，經抵銷後，原告尚得請求被告給付2,170,656元(計算式：2,786,139－615,483＝2,170,656)，及其中722,409元自110年4月10日起，其中1,343,037元自111年9月27日起，暨其餘105,210元自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170,656元，及其中722,409元自110年4月10日起，其中1,343,037元自111年9月27日起，暨其餘105,210元自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各自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另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敘。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工程法庭法　官　許慧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禹丞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建字第15號

原      告  天碁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瑋辰  

訴訟代理人  翁顯杰律師

被      告  鴻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俊霖  

訴訟代理人  陳思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壹拾柒萬零陸佰伍拾陸元，及其中新臺幣柒拾貳萬貳仟肆佰零玖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年四月十日起，其中新臺幣壹佰叁拾肆萬叁仟零叁拾柒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起，其餘新臺幣壹拾萬伍仟貳佰壹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柒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壹拾柒萬零陸佰伍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承攬訴外人聯鋼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聯鋼公司）發包之「淡海輕軌運輸系統計畫第一期統包工

    程- 機場結構體工程」（下稱系爭結構體工程），被告將其

    中之維修工廠構造物開挖、回填等工程分包予原告施作，兩

    造於民國107年2月間簽訂工程簡易契約（下稱系爭工程契約

    ），約定施工數量為實作實算，契約數量僅供參考，最終結

    算數量以原告實際施作並經被告核可之數量為主，惟不得超

    過工程總決算數量。原告請款之金額，被告付90％現金票，

    其餘10％保留款於工程完成及驗收合格後辦理付款。另被告

    原先將系爭結構體工程中之駐車廠開挖、回填等工程委由訴

    外人喆興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喆興公司)施作，因喆興公

    司中途倒閉，兩造口頭約定自107年1月26日起由原告施作駐

    車場開挖、回填等工作，兩造就此部分未簽立書面契約(以

    下與系爭工程契約所約定之工程合稱系爭工程)。原告承攬

    之系爭工程已全部完工，且經被告驗收合格，並經業主聯鋼

    公司驗收合格。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下列未付工程款及保留款：㈠回填土方應收工

    程款967,176元：原合約約定數量47,395立方公尺，全部施

    作應完成數量為47,125.9立方公尺，原告接續其他廠商後，

    實際施作37,274立方公尺，原告最後一期請款數量為26,446

    .51立方公尺，未請款數量為10,828立方公尺，依每立方公

    尺新臺幣(下同)80元計算，共866,240元，加計5％營業稅為9

    09,552元；另計價期別第15期請款時，被告誤植扣款57,624

    元，應返還該扣款金額，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回填土方之

    未付工程款967,176元；㈡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工作之

    保留款計1,343,037元。另被告委請原告承租如附表1所示之

    機具及鐵板，依民法第312條、第546條第1項、第2項規定，

    請求本院擇一判命被告給付附表1所示機具及鐵板租金544,0

    10元，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號照片(本院

    卷㈢第131頁)所示5塊鐵板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又

    原告代被告向訴外人南閎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南閎公司）租

    用鐵板30片供被告使用，被告並簽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

    書)表明原告僅負責代為連絡租用業務，並不負保管責任，

    爾後有遺失鐵板，被告應自行負賠償之責任，與原告無關，

    原告已陸續將25片鐵板返還南閎公司，被告表示其餘5片鐵

    板已遺失，無法返還，依系爭切結書約定，每塊鐵板50,000

    元，被告應賠償250,000元等語，求為命：㈠被告應給付原告

    3,104,223元，及其中2,944,62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其餘159,600元自113年2月1日言詞辯論期日之翌日（即11

    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

    告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照片所示鐵板5

    塊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未要求原告二次施作非契約範圍，係原告為便捷省錢選擇不同工法，於本非應開挖區域開挖，兩造間並無委任關係存在。且系爭工程契約項目及單價已包含機具、設備、人力等各項費用，並未另行一一約定各項開銷多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機具及鐵板租金，顯與系爭工程契約不符，原告亦未提出相關支出憑證，不知是否有實際支付廠商。系爭工程原發包予喆興公司施作，喆興公司之合作廠商沅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沅翰公司）於原告接手系爭工程前，已就「構造物回填」施作2,163.07立方公尺，且被告未要求原告施作二次開挖及回填，原告主張施作達37,274立方公尺部分，應自行舉證。被告與聯鋼公司已於111年9月26日驗收結算完畢，故被告就原告請求保留款1,343,037元部分，不爭執保留款數額及請款條件已成就。原告代被告向南閎公司租用鐵板30片部分，租賃關係存在於原告與南閎公司間，南閎公司已表示有5片鐵板仍在淡水工地使用中，且自111年12月起，轉由地堡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地堡公司）承租，可知該5片鐵板未遺失，且南閎公司已終止與原告之租賃關係，並轉由地堡公司承租該5片鐵板，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或賠償5片鐵板，並無理由。另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如附表2所示之瑕疵，被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31條、第226條規定請求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原告給付，其中附表2編號6部分，得另依系爭工程契約施工品質第2點、民法第495條規定，請求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爰為抵銷抗辯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協同兩造彙整不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㈢第123、125、13

    3至134頁)：

　　㈠被告承攬聯鋼公司發包之系爭結構體工程（本院卷㈡第19至22頁），被告將其中之維修工廠構造物開挖、回填等工程分包予原告施作，兩造並於107年2月間簽訂系爭工程契約（審建卷第15至17頁）。

　　㈡被告原將系爭結構體工程中之駐車廠開挖、回填等工程委

      由喆興公司施作（本院卷㈡第23、25頁），因喆興公司中

      途倒閉，兩造口頭約定自107年1月26日起由原告施作駐車

      場開挖、回填等工作，兩造就此部分未簽立書面契約。

　　㈢原告自107年3月起至108年9月止，每月均提送工程計價單

      記載請款項目、數量及金額，並備具發票向被告請款，共

      計20期，其內容除記載構造物開挖、回填、鋼筋組立及綁

      紮外，另記載機具租賃、駐車廠鋼筋點工、鐵板吊運費及

      鐵板租賃（單價30元、共30片）等工項，至第20期時記載

      保留款累計1,343,037元，其中自107年12月起未向被告請

      求鋼筋及綁紮費用（本院卷㈠第157至194頁）。

　　㈣兩造不爭執原證1至原證12（審建卷第15至93頁）形式上之

      真正。

　　㈤被告與聯鋼公司已於111年9月26日辦理結算驗收，合約結

      算書第12頁扣款清單之扣款說明欄記載「工程清潔、施工

      及代工等費用回沖3,895,857元」（參本院卷㈠第345至356

      頁）。

四、本件爭執事項：

　　㈠原告依民法第312條、第546條第1項、第2項規定，擇一請

      求被告給付附表1所示之機具及鐵板租金，共計544,010元

      ，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號照片(本院卷

      ㈢第131頁)所示5塊鐵板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有

      無理由？

附表1：

編號 期間 項目 金額 1-1 108年6月 PC-300-5挖土機、PC138-US挖土機等機具租金106,500元（未稅） 140,175元 （已含5％營業稅） 1-2  鐵板租金27,000元（未稅）  2-1 108年7月 PC-300-5挖土機、PC138-US挖土機等機具租金108,000元（未稅） 141,225元 （已含5％營業稅） 2-2  鐵板租金26,500元（未稅）  3 108年8月 鐵板租金9,300元（未稅） 9,765元 （已含5％營業稅） 4 108年9月 鐵板租金9,000元（未稅） 9,450元 （已含5％營業稅） 5 108年10月至110年1月 鐵板租金 83,795元 6 110年2月1日起 至112年12月31日止 鐵板租金 159,600元   合計 544,010元 

　　㈡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賠償遺失5塊鐵板之損害250,

      000元，有無理由？

　　㈢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回

      填土方工程款967,176元，有無理由？

　　㈣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之工程保留款1,343,037

      元，有無理由？

　　㈤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附表2所示之損害賠償或不當得利債權

      共647,430元，並以之對原告本件請求為抵銷，有無理由

      ？

附表2：

編號 項目 金額 1 聯鋼公司於108年1月25日代為購買鋼筋保護套，而向被告扣款 8,000元 2 原告於108年1月間鋼筋綁紮出工不正常，由聯鋼公司代為雇工施作，而向被告扣款 323,700元 3 原告於108年7月間鋼筋綁紮出工不正常，由聯鋼公司代為雇工施作，而向被告扣款 134,400元 4 聯鋼公司於108年5月28日支出代清運生活廢棄物處理費用，而向被告扣款 7,147元 5 原告未施作1樓鋼筋切除、樓梯鋼筋切除、設置維修工廠保護套等工作，由聯鋼公司代為雇工施作，而向被告扣款 3,400元 6 初勘缺失機廠維修工廠無障礙廁所天花板上方外露鋼筋牆面水泥砂漿粉刷，致聯鋼公司向被告扣款 6,800元 7 聯鋼公司於108年5月10日、同年月28日代為清除垃圾、酒罐、菸蒂、施工材料、鐵釘、鋼筋廢料、模板廢料等廢棄物，而向被告扣款 8,733元 8 機廠維修工廠土方密度測試 34,500元 9 同上 4,500元 10 同上 18,000元 11 同上 36,000元 12 駐車場軌道區土壤試驗 60,000元 13 聯鋼公司於107年7月3日代為購買鋼筋保護套，而向被告扣款 2,250元  合計 647,430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民法第312條、第546條第1項、第2項規定，擇一請

      求被告給付附表1所示之機具及鐵板租金，共計544,010元

      ，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號照片所示5

      塊鐵板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有無理由？

　　　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

        償還之，並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民法第546條第1項定

        有明文。

　　　⒉依證人蕭國文即原告之員工證述：我有替被告租用鋼板，被告的羅嘉明主任跟我講幫被告代租鋼板的事情。羅嘉明主任要求原告做維修工廠及駐車廠之二次開挖及回填。(問：羅嘉明請證人幫忙租用鋼板，以及施作維修工廠及駐車廠二次開挖及回填，證人當時有無跟他反應這是契約外的事情？)有，我有反應等語(本院卷㈠第373、375頁)，以及證人羅嘉明即被告之工地主任證述：「【問：（提示審建卷第19至35頁）這些文件上所載之費用是否是應該由被告施作，被告委請原告施作的工作？】是。這部分的工作是二次回填、二次施作的工作。這些文件當中的發票我沒有辦法答覆，因為我沒有辦法計算金額，其中第19、21、23、25、29、31、33頁的簽單是被告請原告點工、點機的工作，上面也有我的簽名，其中只有第25、29頁的鐵板租賃表沒有我的簽名。」、「(問：系爭切結書上的簽名是否是證人所簽署？)是我簽的。」、「【問：（提示審建卷第19至35頁）這些文件上記載了挖土機、鐵板，與證人剛才陳述二次施工、二次回填有無關聯？為何二次施工、二次回填要使用這些機具及工具？】兩造之間的合約只有約定原告應該要施作開挖及回填。這些文件上所指的二次施工及回填，當時施工的實際狀況是車子要進入地下的維修坑及其內月台時，必須往地下開挖斜坡，但是斜坡、維修坑及其內的月台並非水平面，施工方法上不能夠先挖斜坡、築砌維修坑及月台，否則無法夯實，必須由原告將原來的合約所約定開挖或回填的工作施作完畢且夯實之後，被告在將前述挖斜坡、築砌維修坑及月台等等的工作再分別點工、點機來處理，這些工作不在原來兩造間合約的範圍內。」、「(問：請問二次施工、二次回填， 被告是何人指示原告施作？)我有問過陳威良經理，說這些工作已經超過合約的範圍了，是要找誰來施作，是否要找原廠商，陳威良有指示我去找原廠商天碁實業公司。」；我當時當面詢問陳威良，他立刻答覆我；陳威良是公司經理，他的權力可以決定誰施作等語(同上卷第425至429頁)，再參諸機具租賃明細表(有蓋用被告工務所章)、機具租賃簽收單及羅嘉明簽名之系爭切結書(審建卷第19至23、93頁)，及南閎公司有關鐵板出租事宜之陳報狀(本院卷㈢第101頁)，足證被告指示原告施作超出原契約範圍之二次開挖及回填，並委託原告為其承租挖土機等機具及鐵板，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⑴挖土機等機具費用214,500元，加計營業稅後為225,225元，以及⑵108年6月鐵板租金28,350元【6月租金以30片及南閎公司陳報狀記載每片鐵板每日租金30元計算，共27,000元，加計營業稅後為28,350元】、108年7月鐵板租金19,825元【依原告提出之鐵板租借憑單及南閎公司出具之鐵板變動表(審建卷第95至97頁、本院卷㈢第69頁)記載，原告於108年7月1日至16日承租30片鐵板，同年月17日至31日承租10片鐵板，以每片租金30元計算，共18,900元(計算式：30×30×16＋30×10×15＝18,900)，加計營業稅後為19,825元】、自108年8月至111年11月止之鐵板租金205,674元，合計479,074元。雖上開南閎公司陳報狀僅記載原告已繳付自108年8月起至111年11月間之鐵板租金，未記載原告是否已付108年6、7月之租金，惟此係因本院函詢有關原告交付租金範圍僅詢問自108年8月起之租金(同上卷第91頁)所致，爰審酌南閎公司陳報狀記載原告自107年10月起至111年11月止向南閎公司承租鐵板，原告有繳納自108年8月至111年11月止之租金，衡情原告自無可能僅就108年6月至7月兩個月租金未交付南閎公司，應認原告已向南閎公司給付上開2個月之租金。從而，原告為被告處理承租上開機具及鐵板之事務，並支出租金479,074元，自得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償還。本院已依上揭規定准許原告前揭請求，自毋庸再審究原告依民法第312條規定之請求。

　　　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12月起至返還該5片鐵板之日

        止之租金部分，依南閎公司陳報狀記載：自111年12月

        起，淡水工地剩餘5片鐵板轉由地堡公司承租，目前仍

        持續承租中有給付租金款項等語(本院卷㈢第101頁)，足

        見原告自111年12月起未向南閎公司承租該5片鐵板，且

        未支付租金，原告依民法312條、第546條第1、2項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此段期間之鐵板租金，即無理由。原告

        雖稱因其停業，為管理稅務，另行設立地堡公司處理統

        一發票事宜，南閎公司對地堡公司開立租金發票等語，

        查原告與地堡公司為各自獨立之法人，依南閎公司陳報

        狀所載其於111年12月起係將鐵板出租地堡公司，並非

        原告，原告上開主張即無足採。

　　㈡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賠償遺失5塊鐵板之損害250,

      000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遺失5塊鐵板等語，為被告所否認。再依南

      閎公司陳報狀記載：自111年12月起，淡水工地剩餘5片鐵

      板轉由地堡公司承租，目前仍持續承租中，有給付租金款

      項等語(本院卷㈢第101頁)，亦難認原告所述被告遺失5塊

      鐵板一節屬實，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遺失5塊鐵板之損害2

      50,000元，即無理由。　　

　　㈢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回

      填土方工程款967,176元，有無理由？

　　　查系爭工程契約就構造物回填約定數量為47,395立方公尺，單價每立方公尺80元，惟於工程總價明載「以實作實算計」，並於備註欄約定：「⒉本工程為實作實算，以上數量僅供參考，最終結算數量以乙方(即原告)實際施作並經甲方(即被告)核可之數量為主。」，復於該契約之「一般說明」約定：「乙方實際施作並經甲方核可之數量為主計算，惟數量不超過工程總決算數量」，有系爭工程契約在卷可稽(審建卷第15頁)。參酌證人蕭國文即原告之員工證述：原告負責施作駐車廠、維修工廠、警衛室這3處之土方開挖及回填，以及土木軌道工廠、物品儲存倉庫之土方回填，原告沒有施作變電站、危險及廢棄物倉庫之土方開挖及回填，亦無施作土木軌道工廠、物品儲存倉庫之土方開挖等語(本院卷㈠第371頁)，以聯鋼公司與被告進行結算驗收所作成之合約結算書所附第17期(即最終期)工程估驗單(不含稅)-估驗細目所載「駐車廠」、「維修工廠」、「土木軌道工廠」、「物品儲存倉庫」、「警衛室」之「構造物回填」中之「合計完成數量」加總計算，共施作39,400.1立方公尺(計算式：15,390.1＋19,532＋461＋1,542＋14＋2,461＝39,400.1)(本院卷㈠第350至354頁)。被告抗辯系爭工程原發包予喆興公司施作，喆興公司之合作廠商沅翰公司於原告接手系爭工程之前就「構造物回填」已施作2,163.07立方公尺，並提出沅翰、喆興公司出具之累積完成詳細表為證(本院卷㈡第27頁)，應屬可採，經扣除沅翰公司施作之2,163.07立方公尺，原告施作完成之「構造物回填」數量為37,237.03立方公尺，再扣除被告所不爭執已計價予原告之數量26,446.51立方公尺，原告尚得請求被告給付構造物回填10,790.52立方公尺之工程款，以前述每立方公尺單價80元計算，共863,241.6元，加計營業稅後為906,40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另被告於原告在第15期時請款時誤扣57,624元一節，為被告所不爭(本院卷㈡第13頁)，再計入此金額後，原告得請求構造物回填工程款964,028元，逾此金額部分，則不應准許。

　　㈣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之工程保留款1,343,037

      元，有無理由？

　　　觀諸系爭工程契約「請款階段」約定：「請款金額付90％

      現金票，保留款10％，並於裝修工程完成及驗收合格後辦

      理付款。」等語(審建卷第17頁）。查被告不爭執原告主

      張之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之工程保留款金額為1,34

      3,037元（本院卷㈡第10頁)，雖兩造間未辦理驗收程序，

      惟被告與聯鋼公司已於111年9月26日辦理結算驗收，有被

      告提出之合約結算書附卷足憑(本院卷㈠第345頁)，該結算

      書上勾選「本工程經業主驗收並領取尾款」，足認原告所

      承作之系爭工程於111年9月26日驗收合格，被告亦自陳其

      與聯鋼公司於111年9月26日辦理結算驗收，自該日翌日起

      ，原告對被告之保留款請求權已屆清償期等語(本院卷㈢第

      15頁)。從而，被告對原告所負給付保留款之債務，於111

      年9月26日履行期限已屆至，被告卻未給付，自應自履行

      期限屆至之翌日即111年9月27日起負遲延責任，而原告亦

      同意以111年9月27日作為保留款之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

      本院卷㈢第267頁)。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留款1,343

      ,037元，併計自111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

      息，核屬有據。

　　㈤綜上說明，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2,786,139元(計算式：479

      ,074＋964,028＋1,343,037＝2,786,139)。按給付無確定期

      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

      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

      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

      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

      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

      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

      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留款1,343,037元

      之法定遲延利息自111年9月27日起算，已如前述。原告訴

      之聲明第1項：「被告應給付原告3,104,223元，及其中2,

      944,62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59,600元自11

      3年2月1日言詞辯論期日之翌日（即113年2月2日）起，均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其中159,600元

      係自110年2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鐵板租金，本院

      僅准許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至111年11月30日為止之租金，

      則以原告自110年2月1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承租5片鐵

      板，以每日每片租金30元計算，此段期間發生之租金為10

      5,210元(計算式：30元×5×668日＝100,200，加計營業稅後

      為105,210)，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鐵板租金253,849

      元中，其中148,639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4月1

      0日(審建卷第129頁)起算法定遲延利息，其餘105,210元

      自113年2月2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是原告得請求被告給

      付2,786,139元，及其中1,337,892元(計算式：2,786,139

      －1,343,037－105,210＝1,337,892)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0年4月10日(審建卷第129頁)起，其中1,343,037元(

      保留款)自111年9月27日起，暨其餘105,210元自113年2月

      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㈥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附表2所示損害賠償或不當得利債權共

      647,430元，並以之對原告本件請求為抵銷，有無理由？

　　　被告所為如附表2之抵銷抗辯，其中615,483元之抗辯為有

      理由，其餘為無理由(如附表2-1「本院之認定」所載)，

      經抵銷後，原告尚得請求被告給付2,170,656元(計算式：

      2,786,139－615,483＝2,170,656)，及其中722,409元自110

      年4月10日起，其中1,343,037元自111年9月27日起，暨其

      餘105,210元自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

      利息。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170,656元，及其中722,409元自110年4月10日起，其中1,343,037元自111年9月27日起，暨其餘105,210元自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各自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另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敘。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第79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工程法庭法　官　許慧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禹丞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建字第15號
原      告  天碁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瑋辰  
訴訟代理人  翁顯杰律師
被      告  鴻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俊霖  
訴訟代理人  陳思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壹拾柒萬零陸佰伍拾陸元，及其中新臺幣柒拾貳萬貳仟肆佰零玖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年四月十日起，其中新臺幣壹佰叁拾肆萬叁仟零叁拾柒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起，其餘新臺幣壹拾萬伍仟貳佰壹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柒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壹拾柒萬零陸佰伍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承攬訴外人聯鋼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鋼公司）發包之「淡海輕軌運輸系統計畫第一期統包工程- 機場結構體工程」（下稱系爭結構體工程），被告將其中之維修工廠構造物開挖、回填等工程分包予原告施作，兩造於民國107年2月間簽訂工程簡易契約（下稱系爭工程契約），約定施工數量為實作實算，契約數量僅供參考，最終結算數量以原告實際施作並經被告核可之數量為主，惟不得超過工程總決算數量。原告請款之金額，被告付90％現金票，其餘10％保留款於工程完成及驗收合格後辦理付款。另被告原先將系爭結構體工程中之駐車廠開挖、回填等工程委由訴外人喆興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喆興公司)施作，因喆興公司中途倒閉，兩造口頭約定自107年1月26日起由原告施作駐車場開挖、回填等工作，兩造就此部分未簽立書面契約(以下與系爭工程契約所約定之工程合稱系爭工程)。原告承攬之系爭工程已全部完工，且經被告驗收合格，並經業主聯鋼公司驗收合格。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下列未付工程款及保留款：㈠回填土方應收工程款967,176元：原合約約定數量47,395立方公尺，全部施作應完成數量為47,125.9立方公尺，原告接續其他廠商後，實際施作37,274立方公尺，原告最後一期請款數量為26,446.51立方公尺，未請款數量為10,828立方公尺，依每立方公尺新臺幣(下同)80元計算，共866,240元，加計5％營業稅為909,552元；另計價期別第15期請款時，被告誤植扣款57,624元，應返還該扣款金額，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回填土方之未付工程款967,176元；㈡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工作之保留款計1,343,037元。另被告委請原告承租如附表1所示之機具及鐵板，依民法第312條、第54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本院擇一判命被告給付附表1所示機具及鐵板租金544,010元，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號照片(本院卷㈢第131頁)所示5塊鐵板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又原告代被告向訴外人南閎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南閎公司）租用鐵板30片供被告使用，被告並簽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表明原告僅負責代為連絡租用業務，並不負保管責任，爾後有遺失鐵板，被告應自行負賠償之責任，與原告無關，原告已陸續將25片鐵板返還南閎公司，被告表示其餘5片鐵板已遺失，無法返還，依系爭切結書約定，每塊鐵板50,000元，被告應賠償250,000元等語，求為命：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104,223元，及其中2,944,62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59,600元自113年2月1日言詞辯論期日之翌日（即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照片所示鐵板5塊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未要求原告二次施作非契約範圍，係原告為便捷省錢選擇不同工法，於本非應開挖區域開挖，兩造間並無委任關係存在。且系爭工程契約項目及單價已包含機具、設備、人力等各項費用，並未另行一一約定各項開銷多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機具及鐵板租金，顯與系爭工程契約不符，原告亦未提出相關支出憑證，不知是否有實際支付廠商。系爭工程原發包予喆興公司施作，喆興公司之合作廠商沅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沅翰公司）於原告接手系爭工程前，已就「構造物回填」施作2,163.07立方公尺，且被告未要求原告施作二次開挖及回填，原告主張施作達37,274立方公尺部分，應自行舉證。被告與聯鋼公司已於111年9月26日驗收結算完畢，故被告就原告請求保留款1,343,037元部分，不爭執保留款數額及請款條件已成就。原告代被告向南閎公司租用鐵板30片部分，租賃關係存在於原告與南閎公司間，南閎公司已表示有5片鐵板仍在淡水工地使用中，且自111年12月起，轉由地堡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地堡公司）承租，可知該5片鐵板未遺失，且南閎公司已終止與原告之租賃關係，並轉由地堡公司承租該5片鐵板，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或賠償5片鐵板，並無理由。另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如附表2所示之瑕疵，被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31條、第226條規定請求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原告給付，其中附表2編號6部分，得另依系爭工程契約施工品質第2點、民法第495條規定，請求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爰為抵銷抗辯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協同兩造彙整不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㈢第123、125、133至134頁)：
　　㈠被告承攬聯鋼公司發包之系爭結構體工程（本院卷㈡第19至22頁），被告將其中之維修工廠構造物開挖、回填等工程分包予原告施作，兩造並於107年2月間簽訂系爭工程契約（審建卷第15至17頁）。
　　㈡被告原將系爭結構體工程中之駐車廠開挖、回填等工程委由喆興公司施作（本院卷㈡第23、25頁），因喆興公司中途倒閉，兩造口頭約定自107年1月26日起由原告施作駐車場開挖、回填等工作，兩造就此部分未簽立書面契約。
　　㈢原告自107年3月起至108年9月止，每月均提送工程計價單記載請款項目、數量及金額，並備具發票向被告請款，共計20期，其內容除記載構造物開挖、回填、鋼筋組立及綁紮外，另記載機具租賃、駐車廠鋼筋點工、鐵板吊運費及鐵板租賃（單價30元、共30片）等工項，至第20期時記載保留款累計1,343,037元，其中自107年12月起未向被告請求鋼筋及綁紮費用（本院卷㈠第157至194頁）。
　　㈣兩造不爭執原證1至原證12（審建卷第15至93頁）形式上之真正。
　　㈤被告與聯鋼公司已於111年9月26日辦理結算驗收，合約結算書第12頁扣款清單之扣款說明欄記載「工程清潔、施工及代工等費用回沖3,895,857元」（參本院卷㈠第345至356頁）。
四、本件爭執事項：
　　㈠原告依民法第312條、第546條第1項、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附表1所示之機具及鐵板租金，共計544,010元，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號照片(本院卷㈢第131頁)所示5塊鐵板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有無理由？
附表1：
		編號

		期間

		項目

		金額



		1-1

		108年6月

		PC-300-5挖土機、PC138-US挖土機等機具租金106,500元（未稅）

		140,175元
（已含5％營業稅）



		1-2

		


		鐵板租金27,000元（未稅）

		




		2-1

		108年7月

		PC-300-5挖土機、PC138-US挖土機等機具租金108,000元（未稅）

		141,225元
（已含5％營業稅）



		2-2

		


		鐵板租金26,500元（未稅）

		




		3

		108年8月

		鐵板租金9,300元（未稅）

		9,765元
（已含5％營業稅）



		4

		108年9月

		鐵板租金9,000元（未稅）

		9,450元
（已含5％營業稅）



		5

		108年10月至110年1月

		鐵板租金

		83,795元



		6

		110年2月1日起
至112年12月31日止

		鐵板租金

		159,600元



		


		


		合計

		544,010元







　　㈡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賠償遺失5塊鐵板之損害250,000元，有無理由？
　　㈢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回填土方工程款967,176元，有無理由？
　　㈣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之工程保留款1,343,037元，有無理由？
　　㈤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附表2所示之損害賠償或不當得利債權共647,430元，並以之對原告本件請求為抵銷，有無理由？
附表2：
		編號

		項目

		金額



		1

		聯鋼公司於108年1月25日代為購買鋼筋保護套，而向被告扣款

		8,000元



		2

		原告於108年1月間鋼筋綁紮出工不正常，由聯鋼公司代為雇工施作，而向被告扣款

		323,700元



		3

		原告於108年7月間鋼筋綁紮出工不正常，由聯鋼公司代為雇工施作，而向被告扣款

		134,400元



		4

		聯鋼公司於108年5月28日支出代清運生活廢棄物處理費用，而向被告扣款

		7,147元



		5

		原告未施作1樓鋼筋切除、樓梯鋼筋切除、設置維修工廠保護套等工作，由聯鋼公司代為雇工施作，而向被告扣款

		3,400元



		6

		初勘缺失機廠維修工廠無障礙廁所天花板上方外露鋼筋牆面水泥砂漿粉刷，致聯鋼公司向被告扣款

		6,800元



		7

		聯鋼公司於108年5月10日、同年月28日代為清除垃圾、酒罐、菸蒂、施工材料、鐵釘、鋼筋廢料、模板廢料等廢棄物，而向被告扣款

		8,733元



		8

		機廠維修工廠土方密度測試

		34,500元



		9

		同上

		4,500元



		10

		同上

		18,000元



		11

		同上

		36,000元



		12

		駐車場軌道區土壤試驗

		60,000元



		13

		聯鋼公司於107年7月3日代為購買鋼筋保護套，而向被告扣款

		2,250元



		


		合計

		647,430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民法第312條、第546條第1項、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附表1所示之機具及鐵板租金，共計544,010元，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號照片所示5塊鐵板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有無理由？
　　　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償還之，並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民法第546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依證人蕭國文即原告之員工證述：我有替被告租用鋼板，被告的羅嘉明主任跟我講幫被告代租鋼板的事情。羅嘉明主任要求原告做維修工廠及駐車廠之二次開挖及回填。(問：羅嘉明請證人幫忙租用鋼板，以及施作維修工廠及駐車廠二次開挖及回填，證人當時有無跟他反應這是契約外的事情？)有，我有反應等語(本院卷㈠第373、375頁)，以及證人羅嘉明即被告之工地主任證述：「【問：（提示審建卷第19至35頁）這些文件上所載之費用是否是應該由被告施作，被告委請原告施作的工作？】是。這部分的工作是二次回填、二次施作的工作。這些文件當中的發票我沒有辦法答覆，因為我沒有辦法計算金額，其中第19、21、23、25、29、31、33頁的簽單是被告請原告點工、點機的工作，上面也有我的簽名，其中只有第25、29頁的鐵板租賃表沒有我的簽名。」、「(問：系爭切結書上的簽名是否是證人所簽署？)是我簽的。」、「【問：（提示審建卷第19至35頁）這些文件上記載了挖土機、鐵板，與證人剛才陳述二次施工、二次回填有無關聯？為何二次施工、二次回填要使用這些機具及工具？】兩造之間的合約只有約定原告應該要施作開挖及回填。這些文件上所指的二次施工及回填，當時施工的實際狀況是車子要進入地下的維修坑及其內月台時，必須往地下開挖斜坡，但是斜坡、維修坑及其內的月台並非水平面，施工方法上不能夠先挖斜坡、築砌維修坑及月台，否則無法夯實，必須由原告將原來的合約所約定開挖或回填的工作施作完畢且夯實之後，被告在將前述挖斜坡、築砌維修坑及月台等等的工作再分別點工、點機來處理，這些工作不在原來兩造間合約的範圍內。」、「(問：請問二次施工、二次回填， 被告是何人指示原告施作？)我有問過陳威良經理，說這些工作已經超過合約的範圍了，是要找誰來施作，是否要找原廠商，陳威良有指示我去找原廠商天碁實業公司。」；我當時當面詢問陳威良，他立刻答覆我；陳威良是公司經理，他的權力可以決定誰施作等語(同上卷第425至429頁)，再參諸機具租賃明細表(有蓋用被告工務所章)、機具租賃簽收單及羅嘉明簽名之系爭切結書(審建卷第19至23、93頁)，及南閎公司有關鐵板出租事宜之陳報狀(本院卷㈢第101頁)，足證被告指示原告施作超出原契約範圍之二次開挖及回填，並委託原告為其承租挖土機等機具及鐵板，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⑴挖土機等機具費用214,500元，加計營業稅後為225,225元，以及⑵108年6月鐵板租金28,350元【6月租金以30片及南閎公司陳報狀記載每片鐵板每日租金30元計算，共27,000元，加計營業稅後為28,350元】、108年7月鐵板租金19,825元【依原告提出之鐵板租借憑單及南閎公司出具之鐵板變動表(審建卷第95至97頁、本院卷㈢第69頁)記載，原告於108年7月1日至16日承租30片鐵板，同年月17日至31日承租10片鐵板，以每片租金30元計算，共18,900元(計算式：30×30×16＋30×10×15＝18,900)，加計營業稅後為19,825元】、自108年8月至111年11月止之鐵板租金205,674元，合計479,074元。雖上開南閎公司陳報狀僅記載原告已繳付自108年8月起至111年11月間之鐵板租金，未記載原告是否已付108年6、7月之租金，惟此係因本院函詢有關原告交付租金範圍僅詢問自108年8月起之租金(同上卷第91頁)所致，爰審酌南閎公司陳報狀記載原告自107年10月起至111年11月止向南閎公司承租鐵板，原告有繳納自108年8月至111年11月止之租金，衡情原告自無可能僅就108年6月至7月兩個月租金未交付南閎公司，應認原告已向南閎公司給付上開2個月之租金。從而，原告為被告處理承租上開機具及鐵板之事務，並支出租金479,074元，自得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償還。本院已依上揭規定准許原告前揭請求，自毋庸再審究原告依民法第312條規定之請求。
　　　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12月起至返還該5片鐵板之日止之租金部分，依南閎公司陳報狀記載：自111年12月起，淡水工地剩餘5片鐵板轉由地堡公司承租，目前仍持續承租中有給付租金款項等語(本院卷㈢第101頁)，足見原告自111年12月起未向南閎公司承租該5片鐵板，且未支付租金，原告依民法312條、第546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此段期間之鐵板租金，即無理由。原告雖稱因其停業，為管理稅務，另行設立地堡公司處理統一發票事宜，南閎公司對地堡公司開立租金發票等語，查原告與地堡公司為各自獨立之法人，依南閎公司陳報狀所載其於111年12月起係將鐵板出租地堡公司，並非原告，原告上開主張即無足採。
　　㈡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賠償遺失5塊鐵板之損害250,000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遺失5塊鐵板等語，為被告所否認。再依南閎公司陳報狀記載：自111年12月起，淡水工地剩餘5片鐵板轉由地堡公司承租，目前仍持續承租中，有給付租金款項等語(本院卷㈢第101頁)，亦難認原告所述被告遺失5塊鐵板一節屬實，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遺失5塊鐵板之損害250,000元，即無理由。　　
　　㈢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回填土方工程款967,176元，有無理由？
　　　查系爭工程契約就構造物回填約定數量為47,395立方公尺，單價每立方公尺80元，惟於工程總價明載「以實作實算計」，並於備註欄約定：「⒉本工程為實作實算，以上數量僅供參考，最終結算數量以乙方(即原告)實際施作並經甲方(即被告)核可之數量為主。」，復於該契約之「一般說明」約定：「乙方實際施作並經甲方核可之數量為主計算，惟數量不超過工程總決算數量」，有系爭工程契約在卷可稽(審建卷第15頁)。參酌證人蕭國文即原告之員工證述：原告負責施作駐車廠、維修工廠、警衛室這3處之土方開挖及回填，以及土木軌道工廠、物品儲存倉庫之土方回填，原告沒有施作變電站、危險及廢棄物倉庫之土方開挖及回填，亦無施作土木軌道工廠、物品儲存倉庫之土方開挖等語(本院卷㈠第371頁)，以聯鋼公司與被告進行結算驗收所作成之合約結算書所附第17期(即最終期)工程估驗單(不含稅)-估驗細目所載「駐車廠」、「維修工廠」、「土木軌道工廠」、「物品儲存倉庫」、「警衛室」之「構造物回填」中之「合計完成數量」加總計算，共施作39,400.1立方公尺(計算式：15,390.1＋19,532＋461＋1,542＋14＋2,461＝39,400.1)(本院卷㈠第350至354頁)。被告抗辯系爭工程原發包予喆興公司施作，喆興公司之合作廠商沅翰公司於原告接手系爭工程之前就「構造物回填」已施作2,163.07立方公尺，並提出沅翰、喆興公司出具之累積完成詳細表為證(本院卷㈡第27頁)，應屬可採，經扣除沅翰公司施作之2,163.07立方公尺，原告施作完成之「構造物回填」數量為37,237.03立方公尺，再扣除被告所不爭執已計價予原告之數量26,446.51立方公尺，原告尚得請求被告給付構造物回填10,790.52立方公尺之工程款，以前述每立方公尺單價80元計算，共863,241.6元，加計營業稅後為906,40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另被告於原告在第15期時請款時誤扣57,624元一節，為被告所不爭(本院卷㈡第13頁)，再計入此金額後，原告得請求構造物回填工程款964,028元，逾此金額部分，則不應准許。
　　㈣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之工程保留款1,343,037元，有無理由？
　　　觀諸系爭工程契約「請款階段」約定：「請款金額付90％現金票，保留款10％，並於裝修工程完成及驗收合格後辦理付款。」等語(審建卷第17頁）。查被告不爭執原告主張之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之工程保留款金額為1,343,037元（本院卷㈡第10頁)，雖兩造間未辦理驗收程序，惟被告與聯鋼公司已於111年9月26日辦理結算驗收，有被告提出之合約結算書附卷足憑(本院卷㈠第345頁)，該結算書上勾選「本工程經業主驗收並領取尾款」，足認原告所承作之系爭工程於111年9月26日驗收合格，被告亦自陳其與聯鋼公司於111年9月26日辦理結算驗收，自該日翌日起，原告對被告之保留款請求權已屆清償期等語(本院卷㈢第15頁)。從而，被告對原告所負給付保留款之債務，於111年9月26日履行期限已屆至，被告卻未給付，自應自履行期限屆至之翌日即111年9月27日起負遲延責任，而原告亦同意以111年9月27日作為保留款之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本院卷㈢第267頁)。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留款1,343,037元，併計自111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核屬有據。
　　㈤綜上說明，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2,786,139元(計算式：479,074＋964,028＋1,343,037＝2,786,139)。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留款1,343,037元之法定遲延利息自111年9月27日起算，已如前述。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被告應給付原告3,104,223元，及其中2,944,62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59,600元自113年2月1日言詞辯論期日之翌日（即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其中159,600元係自110年2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鐵板租金，本院僅准許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至111年11月30日為止之租金，則以原告自110年2月1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承租5片鐵板，以每日每片租金30元計算，此段期間發生之租金為105,210元(計算式：30元×5×668日＝100,200，加計營業稅後為105,210)，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鐵板租金253,849元中，其中148,639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4月10日(審建卷第129頁)起算法定遲延利息，其餘105,210元自113年2月2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是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2,786,139元，及其中1,337,892元(計算式：2,786,139－1,343,037－105,210＝1,337,892)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4月10日(審建卷第129頁)起，其中1,343,037元(保留款)自111年9月27日起，暨其餘105,210元自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㈥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附表2所示損害賠償或不當得利債權共647,430元，並以之對原告本件請求為抵銷，有無理由？
　　　被告所為如附表2之抵銷抗辯，其中615,483元之抗辯為有理由，其餘為無理由(如附表2-1「本院之認定」所載)，經抵銷後，原告尚得請求被告給付2,170,656元(計算式：2,786,139－615,483＝2,170,656)，及其中722,409元自110年4月10日起，其中1,343,037元自111年9月27日起，暨其餘105,210元自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170,656元，及其中722,409元自110年4月10日起，其中1,343,037元自111年9月27日起，暨其餘105,210元自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各自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另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敘。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工程法庭法　官　許慧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禹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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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天碁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瑋辰  

訴訟代理人  翁顯杰律師

被      告  鴻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俊霖  

訴訟代理人  陳思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壹拾柒萬零陸佰伍拾陸元，及其中新臺幣柒拾貳萬貳仟肆佰零玖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年四月十日起，其中新臺幣壹佰叁拾肆萬叁仟零叁拾柒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起，其餘新臺幣壹拾萬伍仟貳佰壹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柒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壹拾柒萬零陸佰伍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承攬訴外人聯鋼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鋼公司）發包之「淡海輕軌運輸系統計畫第一期統包工程- 機場結構體工程」（下稱系爭結構體工程），被告將其中之維修工廠構造物開挖、回填等工程分包予原告施作，兩造於民國107年2月間簽訂工程簡易契約（下稱系爭工程契約），約定施工數量為實作實算，契約數量僅供參考，最終結算數量以原告實際施作並經被告核可之數量為主，惟不得超過工程總決算數量。原告請款之金額，被告付90％現金票，其餘10％保留款於工程完成及驗收合格後辦理付款。另被告原先將系爭結構體工程中之駐車廠開挖、回填等工程委由訴外人喆興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喆興公司)施作，因喆興公司中途倒閉，兩造口頭約定自107年1月26日起由原告施作駐車場開挖、回填等工作，兩造就此部分未簽立書面契約(以下與系爭工程契約所約定之工程合稱系爭工程)。原告承攬之系爭工程已全部完工，且經被告驗收合格，並經業主聯鋼公司驗收合格。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下列未付工程款及保留款：㈠回填土方應收工程款967,176元：原合約約定數量47,395立方公尺，全部施作應完成數量為47,125.9立方公尺，原告接續其他廠商後，實際施作37,274立方公尺，原告最後一期請款數量為26,446.51立方公尺，未請款數量為10,828立方公尺，依每立方公尺新臺幣(下同)80元計算，共866,240元，加計5％營業稅為909,552元；另計價期別第15期請款時，被告誤植扣款57,624元，應返還該扣款金額，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回填土方之未付工程款967,176元；㈡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工作之保留款計1,343,037元。另被告委請原告承租如附表1所示之機具及鐵板，依民法第312條、第54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本院擇一判命被告給付附表1所示機具及鐵板租金544,010元，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號照片(本院卷㈢第131頁)所示5塊鐵板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又原告代被告向訴外人南閎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南閎公司）租用鐵板30片供被告使用，被告並簽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表明原告僅負責代為連絡租用業務，並不負保管責任，爾後有遺失鐵板，被告應自行負賠償之責任，與原告無關，原告已陸續將25片鐵板返還南閎公司，被告表示其餘5片鐵板已遺失，無法返還，依系爭切結書約定，每塊鐵板50,000元，被告應賠償250,000元等語，求為命：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104,223元，及其中2,944,62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59,600元自113年2月1日言詞辯論期日之翌日（即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照片所示鐵板5塊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未要求原告二次施作非契約範圍，係原告為便捷省錢選擇不同工法，於本非應開挖區域開挖，兩造間並無委任關係存在。且系爭工程契約項目及單價已包含機具、設備、人力等各項費用，並未另行一一約定各項開銷多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機具及鐵板租金，顯與系爭工程契約不符，原告亦未提出相關支出憑證，不知是否有實際支付廠商。系爭工程原發包予喆興公司施作，喆興公司之合作廠商沅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沅翰公司）於原告接手系爭工程前，已就「構造物回填」施作2,163.07立方公尺，且被告未要求原告施作二次開挖及回填，原告主張施作達37,274立方公尺部分，應自行舉證。被告與聯鋼公司已於111年9月26日驗收結算完畢，故被告就原告請求保留款1,343,037元部分，不爭執保留款數額及請款條件已成就。原告代被告向南閎公司租用鐵板30片部分，租賃關係存在於原告與南閎公司間，南閎公司已表示有5片鐵板仍在淡水工地使用中，且自111年12月起，轉由地堡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地堡公司）承租，可知該5片鐵板未遺失，且南閎公司已終止與原告之租賃關係，並轉由地堡公司承租該5片鐵板，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或賠償5片鐵板，並無理由。另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如附表2所示之瑕疵，被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31條、第226條規定請求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原告給付，其中附表2編號6部分，得另依系爭工程契約施工品質第2點、民法第495條規定，請求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爰為抵銷抗辯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協同兩造彙整不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㈢第123、125、133至134頁)：

　　㈠被告承攬聯鋼公司發包之系爭結構體工程（本院卷㈡第19至22頁），被告將其中之維修工廠構造物開挖、回填等工程分包予原告施作，兩造並於107年2月間簽訂系爭工程契約（審建卷第15至17頁）。

　　㈡被告原將系爭結構體工程中之駐車廠開挖、回填等工程委由喆興公司施作（本院卷㈡第23、25頁），因喆興公司中途倒閉，兩造口頭約定自107年1月26日起由原告施作駐車場開挖、回填等工作，兩造就此部分未簽立書面契約。

　　㈢原告自107年3月起至108年9月止，每月均提送工程計價單記載請款項目、數量及金額，並備具發票向被告請款，共計20期，其內容除記載構造物開挖、回填、鋼筋組立及綁紮外，另記載機具租賃、駐車廠鋼筋點工、鐵板吊運費及鐵板租賃（單價30元、共30片）等工項，至第20期時記載保留款累計1,343,037元，其中自107年12月起未向被告請求鋼筋及綁紮費用（本院卷㈠第157至194頁）。

　　㈣兩造不爭執原證1至原證12（審建卷第15至93頁）形式上之真正。

　　㈤被告與聯鋼公司已於111年9月26日辦理結算驗收，合約結算書第12頁扣款清單之扣款說明欄記載「工程清潔、施工及代工等費用回沖3,895,857元」（參本院卷㈠第345至356頁）。

四、本件爭執事項：

　　㈠原告依民法第312條、第546條第1項、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附表1所示之機具及鐵板租金，共計544,010元，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號照片(本院卷㈢第131頁)所示5塊鐵板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有無理由？

附表1：

編號 期間 項目 金額 1-1 108年6月 PC-300-5挖土機、PC138-US挖土機等機具租金106,500元（未稅） 140,175元 （已含5％營業稅） 1-2  鐵板租金27,000元（未稅）  2-1 108年7月 PC-300-5挖土機、PC138-US挖土機等機具租金108,000元（未稅） 141,225元 （已含5％營業稅） 2-2  鐵板租金26,500元（未稅）  3 108年8月 鐵板租金9,300元（未稅） 9,765元 （已含5％營業稅） 4 108年9月 鐵板租金9,000元（未稅） 9,450元 （已含5％營業稅） 5 108年10月至110年1月 鐵板租金 83,795元 6 110年2月1日起 至112年12月31日止 鐵板租金 159,600元   合計 544,010元 

　　㈡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賠償遺失5塊鐵板之損害250,000元，有無理由？

　　㈢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回填土方工程款967,176元，有無理由？

　　㈣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之工程保留款1,343,037元，有無理由？

　　㈤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附表2所示之損害賠償或不當得利債權共647,430元，並以之對原告本件請求為抵銷，有無理由？

附表2：

編號 項目 金額 1 聯鋼公司於108年1月25日代為購買鋼筋保護套，而向被告扣款 8,000元 2 原告於108年1月間鋼筋綁紮出工不正常，由聯鋼公司代為雇工施作，而向被告扣款 323,700元 3 原告於108年7月間鋼筋綁紮出工不正常，由聯鋼公司代為雇工施作，而向被告扣款 134,400元 4 聯鋼公司於108年5月28日支出代清運生活廢棄物處理費用，而向被告扣款 7,147元 5 原告未施作1樓鋼筋切除、樓梯鋼筋切除、設置維修工廠保護套等工作，由聯鋼公司代為雇工施作，而向被告扣款 3,400元 6 初勘缺失機廠維修工廠無障礙廁所天花板上方外露鋼筋牆面水泥砂漿粉刷，致聯鋼公司向被告扣款 6,800元 7 聯鋼公司於108年5月10日、同年月28日代為清除垃圾、酒罐、菸蒂、施工材料、鐵釘、鋼筋廢料、模板廢料等廢棄物，而向被告扣款 8,733元 8 機廠維修工廠土方密度測試 34,500元 9 同上 4,500元 10 同上 18,000元 11 同上 36,000元 12 駐車場軌道區土壤試驗 60,000元 13 聯鋼公司於107年7月3日代為購買鋼筋保護套，而向被告扣款 2,250元  合計 647,430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民法第312條、第546條第1項、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附表1所示之機具及鐵板租金，共計544,010元，及自113年1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如原證19號照片所示5塊鐵板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150元，有無理由？

　　　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償還之，並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民法第546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依證人蕭國文即原告之員工證述：我有替被告租用鋼板，被告的羅嘉明主任跟我講幫被告代租鋼板的事情。羅嘉明主任要求原告做維修工廠及駐車廠之二次開挖及回填。(問：羅嘉明請證人幫忙租用鋼板，以及施作維修工廠及駐車廠二次開挖及回填，證人當時有無跟他反應這是契約外的事情？)有，我有反應等語(本院卷㈠第373、375頁)，以及證人羅嘉明即被告之工地主任證述：「【問：（提示審建卷第19至35頁）這些文件上所載之費用是否是應該由被告施作，被告委請原告施作的工作？】是。這部分的工作是二次回填、二次施作的工作。這些文件當中的發票我沒有辦法答覆，因為我沒有辦法計算金額，其中第19、21、23、25、29、31、33頁的簽單是被告請原告點工、點機的工作，上面也有我的簽名，其中只有第25、29頁的鐵板租賃表沒有我的簽名。」、「(問：系爭切結書上的簽名是否是證人所簽署？)是我簽的。」、「【問：（提示審建卷第19至35頁）這些文件上記載了挖土機、鐵板，與證人剛才陳述二次施工、二次回填有無關聯？為何二次施工、二次回填要使用這些機具及工具？】兩造之間的合約只有約定原告應該要施作開挖及回填。這些文件上所指的二次施工及回填，當時施工的實際狀況是車子要進入地下的維修坑及其內月台時，必須往地下開挖斜坡，但是斜坡、維修坑及其內的月台並非水平面，施工方法上不能夠先挖斜坡、築砌維修坑及月台，否則無法夯實，必須由原告將原來的合約所約定開挖或回填的工作施作完畢且夯實之後，被告在將前述挖斜坡、築砌維修坑及月台等等的工作再分別點工、點機來處理，這些工作不在原來兩造間合約的範圍內。」、「(問：請問二次施工、二次回填， 被告是何人指示原告施作？)我有問過陳威良經理，說這些工作已經超過合約的範圍了，是要找誰來施作，是否要找原廠商，陳威良有指示我去找原廠商天碁實業公司。」；我當時當面詢問陳威良，他立刻答覆我；陳威良是公司經理，他的權力可以決定誰施作等語(同上卷第425至429頁)，再參諸機具租賃明細表(有蓋用被告工務所章)、機具租賃簽收單及羅嘉明簽名之系爭切結書(審建卷第19至23、93頁)，及南閎公司有關鐵板出租事宜之陳報狀(本院卷㈢第101頁)，足證被告指示原告施作超出原契約範圍之二次開挖及回填，並委託原告為其承租挖土機等機具及鐵板，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⑴挖土機等機具費用214,500元，加計營業稅後為225,225元，以及⑵108年6月鐵板租金28,350元【6月租金以30片及南閎公司陳報狀記載每片鐵板每日租金30元計算，共27,000元，加計營業稅後為28,350元】、108年7月鐵板租金19,825元【依原告提出之鐵板租借憑單及南閎公司出具之鐵板變動表(審建卷第95至97頁、本院卷㈢第69頁)記載，原告於108年7月1日至16日承租30片鐵板，同年月17日至31日承租10片鐵板，以每片租金30元計算，共18,900元(計算式：30×30×16＋30×10×15＝18,900)，加計營業稅後為19,825元】、自108年8月至111年11月止之鐵板租金205,674元，合計479,074元。雖上開南閎公司陳報狀僅記載原告已繳付自108年8月起至111年11月間之鐵板租金，未記載原告是否已付108年6、7月之租金，惟此係因本院函詢有關原告交付租金範圍僅詢問自108年8月起之租金(同上卷第91頁)所致，爰審酌南閎公司陳報狀記載原告自107年10月起至111年11月止向南閎公司承租鐵板，原告有繳納自108年8月至111年11月止之租金，衡情原告自無可能僅就108年6月至7月兩個月租金未交付南閎公司，應認原告已向南閎公司給付上開2個月之租金。從而，原告為被告處理承租上開機具及鐵板之事務，並支出租金479,074元，自得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償還。本院已依上揭規定准許原告前揭請求，自毋庸再審究原告依民法第312條規定之請求。

　　　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12月起至返還該5片鐵板之日止之租金部分，依南閎公司陳報狀記載：自111年12月起，淡水工地剩餘5片鐵板轉由地堡公司承租，目前仍持續承租中有給付租金款項等語(本院卷㈢第101頁)，足見原告自111年12月起未向南閎公司承租該5片鐵板，且未支付租金，原告依民法312條、第546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此段期間之鐵板租金，即無理由。原告雖稱因其停業，為管理稅務，另行設立地堡公司處理統一發票事宜，南閎公司對地堡公司開立租金發票等語，查原告與地堡公司為各自獨立之法人，依南閎公司陳報狀所載其於111年12月起係將鐵板出租地堡公司，並非原告，原告上開主張即無足採。

　　㈡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賠償遺失5塊鐵板之損害250,000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遺失5塊鐵板等語，為被告所否認。再依南閎公司陳報狀記載：自111年12月起，淡水工地剩餘5片鐵板轉由地堡公司承租，目前仍持續承租中，有給付租金款項等語(本院卷㈢第101頁)，亦難認原告所述被告遺失5塊鐵板一節屬實，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遺失5塊鐵板之損害250,000元，即無理由。　　

　　㈢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回填土方工程款967,176元，有無理由？

　　　查系爭工程契約就構造物回填約定數量為47,395立方公尺，單價每立方公尺80元，惟於工程總價明載「以實作實算計」，並於備註欄約定：「⒉本工程為實作實算，以上數量僅供參考，最終結算數量以乙方(即原告)實際施作並經甲方(即被告)核可之數量為主。」，復於該契約之「一般說明」約定：「乙方實際施作並經甲方核可之數量為主計算，惟數量不超過工程總決算數量」，有系爭工程契約在卷可稽(審建卷第15頁)。參酌證人蕭國文即原告之員工證述：原告負責施作駐車廠、維修工廠、警衛室這3處之土方開挖及回填，以及土木軌道工廠、物品儲存倉庫之土方回填，原告沒有施作變電站、危險及廢棄物倉庫之土方開挖及回填，亦無施作土木軌道工廠、物品儲存倉庫之土方開挖等語(本院卷㈠第371頁)，以聯鋼公司與被告進行結算驗收所作成之合約結算書所附第17期(即最終期)工程估驗單(不含稅)-估驗細目所載「駐車廠」、「維修工廠」、「土木軌道工廠」、「物品儲存倉庫」、「警衛室」之「構造物回填」中之「合計完成數量」加總計算，共施作39,400.1立方公尺(計算式：15,390.1＋19,532＋461＋1,542＋14＋2,461＝39,400.1)(本院卷㈠第350至354頁)。被告抗辯系爭工程原發包予喆興公司施作，喆興公司之合作廠商沅翰公司於原告接手系爭工程之前就「構造物回填」已施作2,163.07立方公尺，並提出沅翰、喆興公司出具之累積完成詳細表為證(本院卷㈡第27頁)，應屬可採，經扣除沅翰公司施作之2,163.07立方公尺，原告施作完成之「構造物回填」數量為37,237.03立方公尺，再扣除被告所不爭執已計價予原告之數量26,446.51立方公尺，原告尚得請求被告給付構造物回填10,790.52立方公尺之工程款，以前述每立方公尺單價80元計算，共863,241.6元，加計營業稅後為906,40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另被告於原告在第15期時請款時誤扣57,624元一節，為被告所不爭(本院卷㈡第13頁)，再計入此金額後，原告得請求構造物回填工程款964,028元，逾此金額部分，則不應准許。

　　㈣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之工程保留款1,343,037元，有無理由？

　　　觀諸系爭工程契約「請款階段」約定：「請款金額付90％現金票，保留款10％，並於裝修工程完成及驗收合格後辦理付款。」等語(審建卷第17頁）。查被告不爭執原告主張之鋼筋、土方開挖、土方回填之工程保留款金額為1,343,037元（本院卷㈡第10頁)，雖兩造間未辦理驗收程序，惟被告與聯鋼公司已於111年9月26日辦理結算驗收，有被告提出之合約結算書附卷足憑(本院卷㈠第345頁)，該結算書上勾選「本工程經業主驗收並領取尾款」，足認原告所承作之系爭工程於111年9月26日驗收合格，被告亦自陳其與聯鋼公司於111年9月26日辦理結算驗收，自該日翌日起，原告對被告之保留款請求權已屆清償期等語(本院卷㈢第15頁)。從而，被告對原告所負給付保留款之債務，於111年9月26日履行期限已屆至，被告卻未給付，自應自履行期限屆至之翌日即111年9月27日起負遲延責任，而原告亦同意以111年9月27日作為保留款之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本院卷㈢第267頁)。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留款1,343,037元，併計自111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核屬有據。

　　㈤綜上說明，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2,786,139元(計算式：479,074＋964,028＋1,343,037＝2,786,139)。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留款1,343,037元之法定遲延利息自111年9月27日起算，已如前述。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被告應給付原告3,104,223元，及其中2,944,62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59,600元自113年2月1日言詞辯論期日之翌日（即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其中159,600元係自110年2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鐵板租金，本院僅准許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至111年11月30日為止之租金，則以原告自110年2月1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承租5片鐵板，以每日每片租金30元計算，此段期間發生之租金為105,210元(計算式：30元×5×668日＝100,200，加計營業稅後為105,210)，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鐵板租金253,849元中，其中148,639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4月10日(審建卷第129頁)起算法定遲延利息，其餘105,210元自113年2月2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是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2,786,139元，及其中1,337,892元(計算式：2,786,139－1,343,037－105,210＝1,337,892)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4月10日(審建卷第129頁)起，其中1,343,037元(保留款)自111年9月27日起，暨其餘105,210元自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㈥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附表2所示損害賠償或不當得利債權共647,430元，並以之對原告本件請求為抵銷，有無理由？

　　　被告所為如附表2之抵銷抗辯，其中615,483元之抗辯為有理由，其餘為無理由(如附表2-1「本院之認定」所載)，經抵銷後，原告尚得請求被告給付2,170,656元(計算式：2,786,139－615,483＝2,170,656)，及其中722,409元自110年4月10日起，其中1,343,037元自111年9月27日起，暨其餘105,210元自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170,656元，及其中722,409元自110年4月10日起，其中1,343,037元自111年9月27日起，暨其餘105,210元自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各自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另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敘。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工程法庭法　官　許慧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禹丞





